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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校企合作课程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院（系、部）及相关处室：
《校企合作课程管理办法》已经校长办公会研究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河北科技师范学院

                            2017年5月15日

河北科技师范学院
校企合作课程管理办法
为进一步落实学校转型发展要求，深入推进专业综合改革，按照校企合作、工学结合、产教融合的办学模式要求，加强“双师双能型”教师队伍建设，推进课程与教学改革，特制定校企共建课程（以下简称合作课程）管理办法。
一、合作课程内涵
合作课程是指由校内或校内外两个及两个以上单位或个人共同参与进行课程体系开发、课程教材研发、课程标准设置、课程资源共享、内容讲授、教学辅导、实验实践及效果评价等多方面合作的课程。
合作课程分为两类：一类是校内合作课程，即教师联合完整一门课程，因为多学科课程整合是一种趋势；一类是校企合作课程，主要以实际操作和提高动手能力为主的实习实践类课程为主。本办法主要是指人才培养方案中由校内教师和校外一线专家、高级技师、行业能手（以下简称校外专家）共同讲授或由校外专家独立讲授的课程。不包含一般理论课程。此类课程以职业能力为导向，实现专家进校授课或结合实习实施现场教学的授课模式，真正实现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对接，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对接。
合作课程内容包括：课程标准、课程内容、课程机制、课程资源、课程教学、课程评价等完整体系，或者其中部分内容进行合作。学校将人才培养方案中部分课程设置为校企联合培养课程，课程标准研发、课程教学计划制订、课程教学实施及教学质量评价等都由学校及合作单位共同完成。
二、合作课程设置
合作课程根据校企合作、产教融合的实际需要进行设置，相关要求和实施细则由合作双方共同制订。本办法主要是指“综合实训课程”，因为该类课程需要实训条件真实、代表最先进的技术水平与生产方式，学校由于教师实操能力的局限和实践条件的制约尚无法解决。合作培养课程的课程名称及学分学时严格按照人才培养方案设定中执行，原则上不得随意更改。如确需变动，须履行报批手续。教学运行中确实需要增加的合作课程须提交报告经学校审核签批后方可执行。
学校鼓励设置并实施合作课程。在政策上予以扶持。
三、合作课程的师资管理
1.校外专家管理
聘请合作课程的校外专家，首先填写外聘专家审批表，由专家本人签字，报送教务处审核备案。聘任范围：相关行业或企业的一线技术人员、业务骨干、专家、能工巧匠、业务主管等。原则上应具有本科以上学历，具有高级职称。或副高以上具有技能大师称号的专家。或具有五年以上专业实践工作经验的专业技术人员。
外聘专家须具有较强的工作责任心，较丰富的行业一线实践经验，能系统讲解知识点或有效指导学生完成实习、实训、顶岗实习等实践教学工作。
校外专家由合作课程所在学院负责聘任与管理。各教学单位要及时向校外教师提供拟承担课程的教学大纲或课程标准、授课计划；教学单位将校外授课教师纳入本单位统一的教学管理工作中，校外授课教师应接受学校组织的考核评价和检查。
合作课程校外授课教师酬金按人事处相关文件执行。
2.校内任课教师管理
担任合作课程授课任务的校内教师，其合作课程的教学任务全部或部分由校外专家承担，该教师在完成合作课程校方的教学任务之后，还需要完成规定的其他工作。如与校外专家合作完成其余授课任务；跟班旁听或到企业一线学习锻炼，掌握“双师型”技能，或进行学校安排的与该课程相关的其他教学活动。此教学环节应有考评机制。合作课程的津贴由学校足额拨付到二级教学单位，具体分配方案由本单位制定。
四、合作课程教学管理
1.合作课程的课程名称及学分学时严格按照培养方案设定中执行。
2.合作课程的课程标准由校内教师与一线企业行业校外专家、学科专家等共同研发。
3.合作课程的教学计划和合作教学方案由校内教师、教学部主任与一线企业行业校外专家研究论证，共同制订。
4.合作课程实施过程中的理论课程由校内教师和校外教师共同授课，授课比例应控制在校内三分之二左右不少于三分之一，校外三分之一左右不多于三分之二。合作课程中的实践课程授课比例应控制在校内校外各占二分之一。
5.合作课程成绩由校内教师给予的考评成绩和校外教师给予的考评成绩两部分组成，校内教师负责将校外教师给予的考评成绩以一定比例折算最终形成课程的综合考评成绩。
五、合作课程考核评估
1.合作课程参与学校课程评价。由校内外教师共同授课的合作课程成绩由校内教师给予的考评成绩和校外专家给予的考评成绩两部分组成，校内教师负责课程的综合考评成绩登统录入工作。由校外专家独立授课的合作课程的成绩由校外专家负责考核认定，校内教师负责该课程的考评成绩登统录入工作。
2.合作课程的校外专家要遵守学校的教学管理规定,认真完成所承担的教学任务。其教学评价纳入到学校规范的教学评价体系中。
3.合作课程教学质量评加由学生、同行教师、学校督导专家、校外专家、合作行业企业共同进行评价。
4.合作课程实行动态管理，对不再适合合作课程培养的课程将引入退出机制。
河北科技师范学院校长办公室            2017年5月17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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